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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陶县2026年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为做好2026年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实工作，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6年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前下达农业转移支付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农财发〔2026〕1号）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要求，结合馆陶县实际，制定馆陶县2026年中央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实施方案。
一、项目概况
2026年国家下达我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第一批）562万元，主要用于支持购置与应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补贴。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广大农民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为目标，持续提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精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引领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二、绩效任务目标
落实补贴资金562万元，资金登记使用率达95%以上，补贴各类农机具552台（套）及以上，受益农户420户及以上。
三、项目实施内容、资金支持方向和补贴对象及标准
（一）项目实施内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主要用于支持购置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不得挤占、截留、挪用或用于其他支出。
（二）资金支持方向。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实施工作，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着力点，重点支持高性能播种机、大型智能高端联合收获机等有助于粮油等主要农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机收减损、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发展领域急需，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着力推进补贴机具有进有出、优机优补，逐步降低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机具品目（档次）的补贴额，或退出补贴范围。
（三）补助对象及标准。一是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二是补贴标准。中央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在省内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我县农机购置补贴严格按照河北省农机购置补贴额一览表执行。常规补贴机具补贴额按不超过同类同档产品上年市场销售均价的30%测算确定，通用类机械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规定的最高补贴额。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加强组织协调，密切沟通配合，健全完善风险防控制度和内部控制规程，明确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审核监管，重大事项须提交县政府并组织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门集体研究决定。
（二）提升办理效能。依托办理服务系统动态切实加快补贴申请受理、资料审核、机具核验、资金兑付等工作。
（三）推进信息公开。加大补贴政策宣传力度，综合运用各类媒体和多种宣传方式，通过补贴政策信息上门、指导服务上门等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解读，着力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实施透明度。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按年度公告近三年县域内补贴受益信息、公开违规查处结果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加强违规监管。认真执行《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强化纪律约束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和实施工作的通知》（冀农办发〔2019〕259号）、《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细则（试行）〉的通知》（冀农业规〔2018〕5号），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风险防控和异常情形主动报告，更加严格实施信用管理和农机产销企业承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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